1.劳务派遣经营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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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仲裁股 

联系电话：8022195

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审批审批流程图


                               


                                      





                                                       






承办单位：劳动关系与调解仲裁股

联系电话：8022195
3.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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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市场股

联系电话：8025196

4.职业培训学校筹设审批流程图


承办单位：职业能力建设股

联系电话：8095278

5.职业培训学校办学许可流程图

承办单位：职业能力建设股

联系电话：8095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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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信息中心、社保中心、居保中心、机关保

联系电话：8022160、2278886、2259880、8778058

7.工伤认定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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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工伤保险股   

联系电话：8022118

8、社会保险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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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社保中心

联系电话：2278886
9.集体合同审查流程图










承办单位：仲裁股、行政审批股
联系电话：8093456

10.职称申报评审及证书管理

 



承办单位：专业股               联系电话：8095278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高研班审核

61.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高研班审核


承办科室：专业股

服务电话：8095278
12.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被拖欠的农民工工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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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劳动维权中心

联系电话：8880369

13.封存可能被转移、隐匿或者灭失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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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劳动维权中心

联系电话：8880369

 

14-62行政处罚类（适用49项处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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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劳动维权中心

联系电话：8880369

申请人在安徽政务服务网上传


申请特殊工时制度申报材料。








收到申请材料5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





不属于本机关管辖范围的，不予受理，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





申请要件不齐全的、告知申请人补全材料；申请材料不符合法定形式，当场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








后台按受理标准进行实质审查。








申请人材料不齐更正或修改申请材料。





决定办结





经审查核实，符合条件的，作出同意的书面批复，送达用人单位，同时在网站公开并登记备案。








准许许可的，用人单位在收到许可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向全体职工公示





受理：申请人从人社局网站下载《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设立申请表》并填写，准备相关材料，按要求报送到业务科室。业务科室按规定受理。材料不齐全的，一次性告知需要补齐的材料。





初审：业务股室对材料进行初审。





专家考察、评议：组织专家实地考察，进行评议。





是否批准





复函说明理由。





办理批文。





正式设立





筹设





否





是





受理：申请人从人社局网站下载《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设立申请表》并填写，准备相关材料，按要求报送到业务科室。业务科室按规定受理。材料不齐全的，一次性告知需要补齐的材料。





初审：业务科室对材料进行初审。





专家考察、评议：组织专家实地考察，进行评议。





是否批准





复函说明理由。





办理批文。





正式设立





筹设





否





是





用人单位自集体合同签订之日起十日内将集体合同及相关材料报送劳动保障行政部门：


1.企业集体合同文本3份


2.企业集体合同送审表1份


3.协商代表的基本情况表1份


4.集体协商过程说明1份


5.职工代表大会决议1份


6.用人单位登记注册证明和工会社团法人资格登记证书1份





申请人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当场一次性告知需补正内容





人社局劳动关系调解仲裁科初审





属于不符合法定要求的，做出不予受理的书面决定





十五日内未提出异议的集体合同即行生效





 符合法定条件、资料完备的出具《集体合同审查意见书》


       （2个工作日内）





申请人提出申请





人社局发文公布





公示无异议后，人社局专技股对评审结果进行审核，提交党组会讨论通过后，送分管领导审批。











材料齐全，或者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子以受理。











受理，工作人员对材料进行初步审查








县人社局和主管局按规定组建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委会组成人员名单报人社局审批。





不符合申报条件的，予以退回。





向人社局或市主管厅局提交评审材料











县或主管局召开评审会，人社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股监督指导。





评委会对申报人员材料进行评议，经评委会投票通过后的评审结果报人社局专技股，专技股进行公示。











审核不通过





不予受理





结束





审核通过





审核





办结





予以受理





告知原因


告知所需材料





受理





开始








